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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2月1 1日讯 (记者
刘雅菲 ) 11日发布的《关于改
革完善市县食品药品工商质监
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要
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食品药品
监管职能和机构进行整合，食
药监管将结束“九龙治水”的局
面。

“我们目前面临的食品安
全形势仍然严峻。这既与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
关，也与我们现行的监管体制
上存在的问题有关。”11日，济
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晓

刚在全市食品药品工商质监管
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说。

孙晓刚说，目前，食品药品
安全这种分段监管体制存在多
头管理、职责不清、衔接不紧、
难以形成监管合力等弊端，改
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11日，济南市正式颁布实
施《关于改革完善市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监管理体制的实施意
见》，标志着济南市食品药品工
商质监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正式
启动。

食品药品的监管机构将会

重新组建。《意见》明确，将市、
县(市)区政府食品安全工作办
公室和食品药品监管、工商、质
监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药品
管理职能和机构，以及卫生部
门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
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统一
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组织
实施药品法典职能进行整合，
重新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食品药品监管局，挂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作为同级政府工作部门，对生
产、流通、消费环节食品安全和

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
监管，同时承担同级政府食品安
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新组建的
食品药品监管局业务上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

市、县 (市 )区政府食品安
全工作办公室和原食品药品监
管局(分局)不再保留。

新组建的市、县 (市 )区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领导班子由地
方同级党委管理，主要负责人
任免须事先征求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的意见。

据了解，济南市、县(市)区

食品药品监管机构重新组建和
县(市)区食品药品工商质监管
理体制改革方案审批工作于12
月中旬完成。改革过渡期间，食
品安全各环节监管责任和药品
监管责任仍由原系统承担，并
按既定部署做好相关工作。

新组建的市和县(市)区食
品药品监管机构“三定”规定印
发后一个月内，完成市、县(市)
区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
制、人员、资产、债务、非税收入
和部门预算划转移交工作。

济济南南将将新新组组建建食食药药监监管管局局
将整合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监管职能和机构，结束“九龙治水”局面

高新区将设

市场监管局

整合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工
商局、质监局济南高新区分局，综
合设置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管局)，
作为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内设机
构，业务上接受市食品药品监
管、工商、质监部门指导，承担
济南高新区 (含济南综合保税
区)辖区内食品药品、工商、质监
有关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县
(市)区管理的各类开发区食品药
品监管工作，原则上按照属地管
理要求，由其所在乡镇(街道)食品
药品监管所承担。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
局、质监局济南高新区分局和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食品安全工
作办公室不再保留。

此外，撤销济南高新区代
管街道内的基层工商所，按街
道分别设置市场监管所，为济
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派
出机构。济南高新区代管街道
不再设置食品药品监管所。原

市工商局历城分局孙村工商所
的人员、财务经费等划转济南
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

组建食药检验

检测中心

技术资源和执法队伍也将
整合。《意见》明确，整合市和市
辖区食品药品监管、质监等部门
所属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资源，组
建统一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
心，由新组建的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管理，承担市本级及历下区、
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和济南
高新区(含济南综合保税区)区域
内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任务。县
(市)检验检测机构除特殊需要
外，原则上进行整合，组建综合
性检验检测中心，历城区、长清
区可参照县(市)模式设置。县(市)

区综合性检验检测中心作为同
级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承担本行
政区域内检验检测任务，机构规
格不超过同级政府工作部门。

各乡镇将设

食药监管所

在整合食品药品监管、工

商、质监部门现有食品药品监
管执法力量的基础上，市和县
(市)区分别建立食品药品监管
执法机构，承担本级食品药品
监管执法工作。

原则上在各乡镇(街道)设立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以下简称
食品药品监管所)，为县(市)区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派出机构，承担
本区域食品药品监管和行政执
法工作，机构规格与县(市)区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内设机构相同，
行政编制一般不少于5名，所需编
制主要从工商部门划转，不足部
分在县级行政编制总额内调剂。

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
设立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管)

协管员。

生猪屠宰

划归畜牧兽医部门

此外，《意见》明确，目前属
于市和县(市)区商务部门的生
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将
会分别划入市和县(市)区畜牧
兽医部门(历下区、市中区、槐荫
区、天桥区划入本级政府农业
主管部门)，生猪定点屠宰执法
机构将会实行整建制移交。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政策解读

《意见》明确，将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市、县(市)区政府分级管理。市和县(市)
区工商、质监部门作为同级政府工作部门，业务上接受上级工商、质监部门指导和监督。其领
导干部实行双重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

将市辖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垂直管理改为区政府管理，作为区政府
工作部门。

噪工商质监噪
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市、县(市)区政府分级管理
市辖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由垂直管理改为区政府管理

噪高新区市场监管噪
设置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
县(市)区管理的各类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按属

地管理要求由所在乡镇(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承担
不再保留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局、质监局济南高新

区分局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食品安全工作办公室
撤销济南高新区代管街道内的基层工商所，按街道分

别设置市场监管所
济南高新区代管街道不再设置食品药品监管所

噪食药检验检测噪
组建统一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县(市)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整合，组建综合性检验检测

中心

噪食药监管噪
市和县(市)区分别建立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机构
在各乡镇(街道)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所
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设立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

管)协管员。

噪生猪屠宰噪
属商务部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

督管理职责，划入畜牧兽医部门
生猪定点屠宰执法机构实

行整建制移交

食药监管改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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